
关于开展 2017 年国家公派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选派工

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关于确定 2017 年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资助项目的

通知》相关精神，学校决定组织开展选拔、推荐优秀本科生参加 2017 年国家公派优秀本科

生国际交流项目工作。现将有关事通知如下： 

一、选派计划 

2017 年我校共有 7 个项目获国家立项，计划推荐 29 名优秀本科生参加国际交流项目。

请相关学院高度重视，按照获批项目及选派要求，广泛进行宣传和动员，做好选拔、推荐工

作。 

二、申请人条件 

1.具有中国国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良好的政治素质，无违法违纪记录； 

2.申请时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学习成绩平均分不低于 85 分或平均学分绩点不低于 3.5；  

3.参加雅思、托福水平考试，成绩达到以下标准：雅思 6.5 分，托福 95 分。 

三、资助内容 

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一次往返国际旅费和规定留学期间的奖学金生活费，资助标准及方

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学校视交流项目具体情况及申请学生综合情况给予相应学费资

助，最高资助额度不超过 5 万元。 

四、选派工作流程 

时间 内容 部门 

3 月 1 日-3 月 21 日 学院接收个人申请材料，包括雅思或托福成绩复印件 
学院 

学生 

3 月 21 日-3 月 24

日 
教务处接收并审核材料，组织专家组评审 

教务处 

国教院 

3 月 25 日 公示初选名单 
教务处 

国教院 

3 月 25 日-3 月 30

日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或网上申报，并寄送外方高校 

国教院 

学生 

3 月 31 日-4 月 20

日 
获取外方高校邀请信或入学通知书 

国教院 

学生 

4 月 21 日-5 月 5 日 
学生在国家留学基金委网站上进行网上报名

(http://apply.csc.edu.cn) 
学生 

5 月 5 日前 
学生按国家留学基金委要求向教务处提交备案材料，

并制定学习计划 

学生 

教务处 

学院 

5 月 12 日前 向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交学生申报材料 教务处 

五、申请材料 

1.向学院提交材料： 

（1）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赴境外学习申请表 

（2）本科阶段中文成绩单复印件 

（3）外语水平证明（雅思或托福成绩）复印件 

注：提交的材料请在 3 月 21 日前交至学院，特别提醒雅思或托福成绩必须于 3 月 21 日前获

http://apply.csc.edu.cn/


得。 

2.向外方高校提交申请材料： 

根据外方高校要求提交申请材料。 

3.向留学基金委提交申请材料： 

（1）《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出国留学申请表》（学生类） 

（2）身份证复印件 

（3）邀请信/入学通知书 

（4）本科阶段成绩单 

（5）外语水平证明复印件 

（6）推选学校与国外留学单位制定的学习计划（见附件 4） 

联系电话：025-84399781 

联 系 人：吴悦 

教务处 

2017 年 3 月 1 日 

附件 1：南京农业大学 2017 年 CSC 优秀本科生项目一览表 

附件 2：南京农业大学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申请表 

附件 3：南京农业大学优秀本科生国际交流项目预选人员汇总表 

附件 4：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赴国外高校学习学分认定申请表 

 


